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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法律意见书

天泰西律意字（2025）第 05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文）、财政部《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厅字〔2019〕3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文）、财政部《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各地

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通知》（财预〔2022〕120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改革的意见》（陕政发〔2013〕4 号文）、《陕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办〔2016〕

172 号）和《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陕财办预〔2018〕11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陕西省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的决议》（2025 年 1 月 20 日陕西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2025 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定》（2025

年 5 月 28 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陕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2024 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5 年

7 月 30 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北京天

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针对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

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专项债券”），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第一部分引言及第二部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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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所 指 北京天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

项目主管部门 指 旬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实施单位 旬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项目 指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

《实施方案》 指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陕华利恒咨字[2025]第

024 号）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厅字〔2019〕33 号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

通知》

财库〔2020〕36 号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预〔2022〕120 号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各地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

通知》

陕政发〔2013〕4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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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财办〔2016〕172 号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

陕财办预〔2018〕11 号文 指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财政预算报告》 指

《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陕西省

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的决议》（2025

年 1 月 20 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

过）、《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2025 年

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定》

（2025年 5月 28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 2024 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5 年 7 月

30 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过）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至其出具日中国大陆地区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2．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至其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提供的

文件资料之相关信息而出具；

3．本所不承诺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因客观情况或法律及其解释的变

更等因素对本法律意见书所产生的影响，不明示或暗示任何超越法律的观点和意

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

专项债券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

意见；

5．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

一同公开披露，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申请发行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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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 旬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行金额 8,000.00 万元

发行期限 20 年

募资用途 专项用于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

还款来源 本次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来源于污水处理费收入和中水收入。

发行依据
《预算法》、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国发〔2014〕

43 号文、国办函〔2016〕88 号文、陕财办〔2016〕172 号等相关规定

第二章 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本次申报发行专项债券对应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

期）。

一、项目概算投资表

项目总投资为 16,0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3,325.94 万元，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1,296.90 万元，预备费 977.1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00.00 万元。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费
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费
安装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一 工程费用 3,298.40 8,719.60 1,307.94 - 13,325.94

1 污水处理厂 3,298.40 8,719.60 1,307.94 13,325.94

1.1 双河镇污水处理厂 845.20 2,540.40 381.06 3,766.66

1.2 构元镇污水处理厂 789.20 2,048.00 307.20 3,144.40

1.3 段家河镇污水处理厂 729.00 1,829.60 274.44 2,833.04

1.4 仙河镇污水处理厂 935.00 2,301.60 345.24 3,581.84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 - - 1,296.90 1,296.90

1 建设用地费 105.90 1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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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费
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费
安装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2 建设管理费 466.41 466.41

2.1 建设单位管理费 399.78 399.78

2.2 建设工程监理费 66.63 66.63

3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24.69 24.69

4 勘察设计费 399.78 399.78

4.1 工程勘察费 79.96 79.96

4.2 工程设计费 319.82 319.82

5 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 34.15 34.15

6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30.65 30.65

7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13.33 13.33

8 工程保险费 16.60 16.60

9 生产准备及开办费 16.00 16.00

10 联合试运转啦 87.20 87.20

11 招标代理服务费 25.45 25.45

12 施工图审查费 31.98 31.98

13 施工图预算编制费 19.19 19.19

14 竣工图编制费 25.57 25.57

三 预备费 977.16 977.16

1 基本预备费 977.16 977.16

四 铺底流动资金 400.00 400.00

五 总投资 3,298.40 8,719.60 1,307.94 2,674.06 16,000.00

注：项目总投资包括工程费用、其他费用和预备费等。

项目建设期分年度支出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1 工程费用 13,325.94 8,661.86 3,331.48 1,332.6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6.90 842.99 324.23 129.68

3 预备费 977.16 635.15 244.29 97.72

4 铺底流动资金 400.00 400.00

支出合计 16,000.00 10,140.00 3,900.00 1,960.00

二、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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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

项目概况

项目概述

项目总用地面积 17.65 亩，新建双河、构元、段家河、仙河

四镇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近期 1500m³/d，远期 3000m³/d，配

套 DN300 主管网 40.7 千米，提升泵站 8座。

项目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16,0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3,325.94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6.90 万元，预备费 977.16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400.00 万元。

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建设期为 2025 年 9 月至 2027 年 12 月，共计 28 个月。

立项与批复

1. 旬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

项目（二期）建议书的批复》（旬行审准字〔2024〕541 号）

2. 旬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

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旬行审准字〔2024〕543

号）

3. 旬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

项目（二期）初步设计的批复》（旬行审准字〔2025〕159 号）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5. 旬阳市发展和改革局《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

（二期）节能审查意见》（旬发改函〔2025〕17 号）

6. 旬阳市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登记意见表

7. 旬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旬阳市双河镇等 9 个镇污水处

理工程建设项用地合规性预审查的复函》（旬自然资函〔2024〕

350 号）

项目业主 基本情况

旬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610928016058485F，负责人为王孔均，机构地址为陕西省旬阳

市城区商贸街四巷市住建局办公楼，赋码机关为中共旬阳市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该项目已经取得相关批复文件；

该项目的业主旬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并存续至

今，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撤销或解散

的情形，具备负责实施本项目的资格。

第三章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16,0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3,325.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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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6.90 万元，预备费 977.16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400.00 万元。

二、资金筹措原则

（1）满足项目建设需要

筹措的资金以满足项目建设需要为基本要求，不留资金缺口，也

不多占用资金。

（2）遵守规章制度

筹措资金必须要全面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制度规定，认

真执行各项资金筹集、使用、归还的工作程序，严格履行各类合同条

款，并在资金筹措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3）讲求经济效益

资金筹措不仅要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而且要讲求经济效益，应

当综合考虑利息率、利润率、各类资金来源比例、财务风险等因素，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资金筹措渠道及资本金来源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投资总额

16,000.00 万元，为了保障以上建设项目合理的融资需求，更好地发

挥专项债券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持作用，项目计划通过资本金、发行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完成项目建设，资本金 8,000.00 万元，占

比 50.00%；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计

划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8,000.00 万元），占比 50.00%，期限 20 年期。

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筹措总金额 其中：资本金
其中：申请专项债券金额

小计 2025 年计划发行

1 16,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四、债券发行计划

债券发行计划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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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万元） 发行期限

2025 年 8,000.00 20 年期

合计 8,000.00 --

五、偿还资金来源

根据项目单位上报的《实施方案》，2028-2045 有较为稳定的收

入。根据《实施方案》提供的每年收入预测依据等数据，对各项收入

进行了合理预测。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

预期收入各年度分布情况如下：

项目预期收入各年度分布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年份 污水处理费收入 中水收入 合计

2028年 281.85 150.58 432.43

2029年 328.83 175.65 504.48

2030年 375.80 200.75 576.55

2031年 375.80 200.75 576.55

2032年 422.78 225.85 648.63

2033年 493.85 264.00 757.85

2034年 592.61 316.78 909.39

2035年 691.38 369.59 1,060.97

2036年 790.15 422.38 1,212.53

2037年 790.15 422.38 1,212.53

2038年 828.70 443.26 1,271.96

2039年 828.70 443.26 1,271.96

2040年 932.28 498.68 1,430.96

2041年 932.28 498.68 1,430.96

2042年 932.28 498.68 1,430.96

2043年 979.26 523.97 1,503.23

2044年 979.26 523.97 1,503.23

2045年 979.26 523.97 1,503.23

合计 12,535.22 6,703.18 19,238.40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完成后，可实现营运收入共计 19,238.40 万元，

扣除运营成本 2,864.61 万元，项目实现的各项收益合计 16,373.79 万元。项目



北京天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发行债券总额 8,000.00 万元，期限为 20 年。债券利率参照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情况，按照 3.00%的利率计算，债券利息总额 4,800.00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

12,800.00 万元。根据以上测算，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总额的倍数为 1.28 倍，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达到平衡。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陕西华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了《评价报

告》，《评价报告》认为，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预期净

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我国专项

债券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对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规定，符合项目收益专项

债券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第四章 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专项债券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发行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

发行品种 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债券期限 20 年

发行金额 8,000.00 万元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利息按半年支付

还本方式 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实施方案》包含了发行方案（含发行依据、发行计划、发行场所、品种和

数量、时间安排、上市安排、兑付安排及发行费），招投标情况、分销情况、发

行款缴纳等主要内容。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实施方案》内容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在

重大法律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安排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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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规。

二、专项评价报告及财务评价资质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财务评价机构为陕西华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0133MAB0K9HN77 的《营业执照》及证书序

号为 0015504、编号为 61010194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陕西华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5 年安康市旬

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陕华利

恒咨字[2025]第 024 号）。《评价报告》认为，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

项目（二期）预期净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陕西华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在中

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审计评估机构，与发行人、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进行审计评估的合法资格。

三、法律意见书及法律顾问资质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为北京天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2023 年 1月 16 日陕西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610000MD02926614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指派的李树侠、杨一笛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经核查，本所及经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

发行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合法资格。

第五章 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及项目实际情况，可能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因

素及控制措施如下：

一、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

1.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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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优劣、项

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从国

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

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

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项目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

本项目总投资的核算是根据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批复文件作为依

据，后期有可能因工程变更导致总投资调整，影响项目资本金投入和发债计划安

排。

3.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

的，国内多个城市的城市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发生的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

失，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

投资增加等，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4.收入变动风险

收入变动风险是指项目单位进行年度预测收入时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

项目收入变动风险主要是收费政策调整以及项目自身服务水平等因素影响营业

收入，导致偿债能力减弱。

5.支出变动风险

支出变动风险是指项目年度实际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项目支出变

动风险主要是项目出现支出规模扩张过快，项目年度资金结余较预测大幅减少，

影响还本付息。

6.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设施造成的影响，以及对

其他建筑物产生的直接破坏，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因素主

要包括：火灾风险、洪水风险等。

7.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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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险是指由于政策的潜在变化给经营者带来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损失。

政府的政策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因而，由于政策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

将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应该密切关注政策的变化趋势，以便及时处理

由此而引发的风险。政策风险因素又可分为以下几类：政治环境风险、经济体制

改革风险、金融政策改革风险、环保政策变化风险、建筑安全条例变化风险、审

批手续过程风险、法律风险。

8.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主要是指一系列与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有关的不确定的因素。包

括：财务风险、地价风险、管理风险、工程招投标风险、国民经济状况变化风险。

9.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因素主要是指由于人文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对建筑的影响，从而给

经营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社会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城市规划风险、区域发展风险、

公众干预风险、治安风险。

10.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

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

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

二、主要风险控制措施

1.由政府职能部门做好项目规划，减少工程的重复建设，严格控制工程投资。

2.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

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或造成报废工程。

3.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

工队伍，确保工程的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

商，签订规范的合同（包括在承包商不能履行合同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切实

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可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4.开发经营周期越长，项目建成以后的经济形势就难预测。其次，开发经营

周期越长项目建成以后的政治形势越难预测。所以，针对本项目管理处采取提高

工作速度、利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资金的充分供应，这样

尽可能避免不必要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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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市场调查，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获得有关投资环境的市场信息越多，

做出的预测就越精确，从而能进行正确的科学决策，包括投资项目选择、区位的

选择、时机的选择、融资的选择、租售的选择等等。这样就能把不确定性降低到

最低限度，较好的控制投资过程中的风险。

6.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准备金专项预

算，逐年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务还本造成的影响。如确实

出现收入无法按时实现的情况，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因项目取得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

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可按此规定发

行专项债券先行偿还。

7.良好的项目管理是重要的保证。从投资开发来看，项目全过程的投资、进

度和质量是重点。工程设计方案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吸取国内外智能建

筑的成功经营理念和优秀的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水平为将来运营的优质服务创造

良好的硬件。聘请有相关方面经验的的专家进行指导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有效地

减少经营费用、提高收益水平，进而降低并控制风险。

8.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式及时间，

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

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9.密切关注该地政策的变化趋势，及时处理由此而引发的风险。项目前期做

好项目审批、土地使用、环保审批、施工许可等一系列工作，在政策层面发生变

动时可合理作出调整，及时抵消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

10.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金的浪费，保证还本

付息资金。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项目综合预算管理，列

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确保按时支付本息。

第六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编制的《实施方案》已披露本次债券主要发行要素，

《实施方案》及相关发行文件在有关重大法律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北京天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3

述而引致重大障碍的法律事项或潜在法律风险。

2．本项目业主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具备负责实施本次专项债券对应投

资项目的主体资格。

3．本次专项债券对应的 2025 年安康市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

期），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

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符合

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规定要求。

4．本次专项债券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依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

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等相关规定要求。

5．本项目发行金额在财政部提前下达陕西省 2025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

符合《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陕西省 2024 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的决议》（2025 年 1 月 20 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2025 年第

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定》（2025 年 5 月 28 日陕西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2024 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5 年 7 月 30 日陕西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等要求。

6．本次专项债券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

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偿债保障措施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的相关规定，满足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7．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价机构、法律顾问机构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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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天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安康市

旬阳市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项目（二期）专项债券实施方案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天驰君泰（西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承办律师：

承办律师：

2025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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